
民間參與教育設施接管營運辦法總說明 

民間參與營運之教育設施，依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有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中止及第五十三條

第一項停止其營運一部、全部或終止投資契約時，主辦機關得採取適當

措施，繼續維持該公共建設之營運。必要時，並得予以強制接管營運；

其接管營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為規範接管營運之

事務及明確主辦機關、民間機構及接管人之權利義務關係，爰依本法第

五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之授權，訂定民間參與教育設施接管營運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其訂定要點如次：  

一、本辦法之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 主辦機關自任或指派接管人、教育設施適用之範圍、主辦機關與接

管人權利義務之約定方式及主辦機關委任、委託第三人為接管人行

使公權力之辦理方式。（第二條） 

三、強制接管營運之公告、書面通知事項及接管營運期間之延展。（第三

條） 

四、 接管營運期間，被接管營運標的設施之經營管理權由接管人行使。

（第四條） 

五、 民間機構於接管營運期間不得處分被接管之營運資產，其危險負擔

亦不因接管而隨同移轉。（第五條） 

六、 民間機構原有之債務與接管人無涉，應由其自行處理；應限期將強

制接管所需之項目製作清單，提供接管人核對；對接管人執行職務

及有關詢問，有配合及據實答覆之義務。（第六條） 

七、 原僱用人員之權益依強制接管當時相關法規辦理，以保障其權益。

（第七條） 

八、 接管人執行接管營運所生必要費用之處理，原則上於營運收入內支

應，必要時由主辦機關補助。（第八條） 

九、 接管人為繼續維持營運設施所支出費用處理，依接管契約之約定。

（第九條） 

十、 接管人為非主辦機關自任者之報告義務及接管期間發現民間機構



有情節重大情事時，應採取適當措施或終止投資契約。（第十條） 

十一、 主辦機關強制接管營運終止之事由及終止接管之相關程序。（第十

一條） 

十二、 終止接管營運時財產之結算及移交。(第十二條) 
十三、 本辦法之施行日期。（第十三條） 

 

 

 

 

 

 

 

 

 

 

 

 

 

 

 

 



民間參與教育設施接管營運辦法 

條 文說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依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第五十三條第

二項規定「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中止及第

五十三條第一項停止其營運一部、全部或

終止投資契約時，主辦機關得採取適當措

施，繼續維持該公共建設之營運。必要時，

並得予以強制接管營運；其接管營運辦

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

明定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主辦機關為強制接管營運下列教

育設施，得自任為接管人，或委任其所

屬機關（構）或委託其他機關（構）、團

體為接管人： 
一、 本法施行細則第十條第二款規定之

公立學校、公立幼稚園及其設施。

二、 本法施行細則第十條第三款規定之

社會教育機構及其設施。 

三、 本法施行細則第十條第五款規定之

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教

育機構及其設施。 

      除前項自任為接管人外，主辦機關

與接管人之權利義務，得由雙方另訂契

約約定之。 
      主辦機關委任、委託第三人為接管

人行使公權力者，應依行政程序法第十

五條或第十六條規定辦理。 

一、 第一項規定主辦機關自任或指派接管

人及依本法施行細則明定本辦法所定

教育設施適用之範圍；另本法第四條

第一項規定，所稱民間機構，指依公

司法設立之公司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

定之私法人，並與主辦機關簽訂參與

公共建設之投資契約者。故自然人不

屬接管人指派之範圍。 

二、 第二項規定主辦機關與接管人權利義

務之約定方式。 

三、 第三項規定主辦機關委任、委託第三

人為接管人行使公權力之辦理方式。

第三條 主辦機關於民間參與營運之教育

設施有本法第五十三條規定情事，而有

強制接管營運之必要時，應公告下列事

項，並以書面通知該民間機構、融資機

構、保證人、接管人及有關機關： 
一、 民間機構之名稱及其地址。 

二、 強制接管之事由。 

三、 強制接管營運之項目及範圍。 

四、 接管人名稱及地址。 

五、 接管人之權限。 

六、 接管營運之期間。 

七、 其他主辦機關認為必要之事項。 

八、 如不服處分，得於收受通知之次日

起三十日內，依法提起訴願。 

前項第六款所定接管營運期間，主

辦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展延之，並依前

一、 第一項規定主辦機關於民間參與營運

之教育設施，有強制接管營運之必要

時，應辦理之公告及通知事項。 

二、 依本法施行細則第四十八條後段規

定，所稱經營不善，指民間機構營運

期間，於公共安全、服務品質或相關

管理事項上違反法令或投資契約者，

例如：經營管理或服務品質等有重大

違失，足以嚴重影響正常營運者，或

連續嚴重虧損或有其他類似情形，顯

然無法正常營運，得有強制接管營運

之必要。 

三、 第二項規定主辦機關於必要時，得展

延接管營運期間。 



項規定辦理公告及通知。 

第四條  前條第一項第六款所定接管營運

期間，被接管營運標的設施之經營管理

權，由接管人行使。但不得逾必要之範

圍。  

接管營運標的設施之經營管理權，均由接

管人行使，但不得逾必要之範圍，以明確

接管人代為行使經營管理權之條件及範

圍。 

第五條 民間機構於接管營運期間，不得

處分被接管營運標的設施之資產；其危

險負擔不因接管而移轉於接管人。 

民間機構於接管營運期間不得處分被接管

營運標的之資產，其危險負擔亦不隨同移

轉，以加強確保接管人之權利地位。 

第六條 民間機構因履行原投資契約或標

的設施受強制接管前所生債務，除法律

或原投資契約另有規定外，應由民間機

構負責處理。 
民間機構應於接管始日起三十日

內，將受強制接管營運之項目範圍內所

使用之土地、建築物、構造物、機器、

設備、軟硬體系統、人事資料、財務報

表及其他主辦機關認為必要之文件及財

物等項目製作清單，提供接管人；必要

時，得由接管人自行清點製作清單，接

管人非由主辦機關自任者，並報主辦機

關備查。 

民間機構對接管人執行職務所為之

處置，應予配合，不得拒絕。 
民間機構之負責人、破產管理人、

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對接管人之有關

詢問應據實答覆，其他受僱人員，應受

接管人之指揮。 

一、 第一項規定民間機構原有之債務與接

管人無涉，應由其自行處理，以免增

加接管人之負擔。 
二、 第二項規定民間機構應限期將強制

接管所需之項目製作清單，提供接管

人核對。 

三、 第三項規定民間機構對接管人執行

職務應予配合。 

四、 第四項規定民間機構對接管人之有

關詢問，有配合及據實答覆之義務。

第七條 強制接管營運期間，民間機構原

僱用人員之權益，依強制接管當時相關

法規辦理。 

為維護原僱用人員權益，強制接管營運期

間，仍適用強制接管當時法規保障之。 

第八條 接管人執行接管營運所生之必要

費用，在營運收入內支應。但接管人非

由主辦機關自任而有不足時，得由主辦

機關予以補助。 

接管人執行接管營運所生必要費用之處理

原則，並規定營運收入不敷支應必要費用

時，得由主辦機關予以補助，避免接管人

如無法繼續營運時，失去公共建設原有接

管之目的。 

第九條 接管人非由主辦機關自任者，其

為繼續維持營運設施而增設、改良、購

置、修繕或汰換資產設備所支出之費

用，除經主辦機關核准由民間機構負擔

者外，其費用分攤及給付方式，依雙方

之接管契約或其他契約之約定。 

接管人為繼續維持營運設施所支出費用之

處理原則，以明確主辦機關與接管人費用

分攤及給付方式之約定。 



第十條 接管人發現民間機構有下列情形

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應即採取適當措施

或依本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終止投資契

約： 
一、有違反本辦法之情事。 
二、違反投資契約或其他相關合約。 
三、 對主辦機關或接管人所提改善意見

或所為之處置未配合辦理。 
四、 其他有違反法令或有損公共利益之

行為。 
接管人非主辦機關自任者，應定期

向主辦機關陳報強制接管標的設施及營

運之狀況，有前項情形時，並應報請主

辦機關為之。 

接管人為非主辦機關自任者之報告義務及

接管期間發現民間機構有情節重大情事

時，應即採取適當措施或依本法第五十二

條規定終止投資契約，以明確情節重大之

情形及接管人之處理方式。 

第十一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主辦機關

得終止強制接管營運： 
一、 強制接管營運事由已消滅。 
二、 有事實足認無法達成接管之目的。

三、 經主辦機關認定無接管營運之必

要。 
主辦機關於終止強制接管營運

時，應公告下列事項，並以書面通知民

間機構、融資機構、接管人、保證人及

有關機關： 
一、終止強制接管之事由。 
二、終止強制接管營運之項目及範圍。

三、終止強制接管之日期。 
四、其他經主辦機關認定必要之事項。

 

一、第一項規定主辦機關強制接管營運終

止之事由；第三款考量政策處理彈性

空間，賦予主辦機關認定是否接管之

權限。 

二、第二項規定終止接管營運之相關程

序。 

第十二條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終止接管營

運，主辦機關非自任接管人時，接管人

應就接管營運之財產進行結算，並製作

結算報告書移交主辦機關。 

明定終止接管營運，主辦機關非自任接管

人時，接管人應予結算並移交主辦機關之

財產處理原則。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本辦法之施行日期。 

 


